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 

第 52号 

  《国土资源部关于修改〈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来华测绘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已经

2010年 11月 29日国土资源部第 6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国务院批准，现予发布，自

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徐绍史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国土资源部关于修改《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来华测绘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进一步完善国土资源法律体系，决定对《外国的组织或者

个人来华测绘管理暂行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38号）作出如下修改： 

  一、第七条第五项修改为：“地形图、世界政务地图、全国政区地图、省级及以下政区

地图、全国性教学地图、地方性教学地图和真三维地图的编制”。 

  二、第八条第二款第三项修改为:“合资、合作企业须中方控股。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只申请互联网地图服务测绘资质的，必须依法设立合资企业，且外方

投资者在合资企业中的出资比例，最终不得超过 50%”。 

  三、第九条第二项修改为：“中方控股的证明文件（只申请互联网地图服务测绘资质的，

需提供外方投资者投资比例不超过 50%的证明文件）”。 

  四、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来华测绘管理暂行办法》根据本决定做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来华测绘管理暂行办法 

（2007年 1月 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 38号公布 根据 2011年 4月 27日《国

土资源部关于修改〈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来华测绘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对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

测绘活动的管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促进中外经济、科技的交流与合作，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测绘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测绘活动

（以下简称来华测绘），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来华测绘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 

  （二）不得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秘密； 

  （三）不得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 

  第四条 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军队测绘主管部门负责来华测绘的审批。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来华测

绘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第五条 来华测绘应当符合测绘管理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测绘活动中涉及国防和

国家其他部门或者行业的国家秘密事项，从其主管部门的国家秘密范围规定。 

  第六条 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测绘，必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

关部门或者单位依法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以下简称合资、合作测绘）。 

  前款所称合资、合作的形式，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规定设立合资、合作企业。 

  经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来

华开展科技、文化、体育等活动时，需要进行一次性测绘活动的（以下简称一次性测绘），

可以不设立合资、合作企业，但是必须经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军队测绘主管部门批

准，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测绘人员共同进行。 



  第七条 合资、合作测绘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大地测量； 

  （二）测绘航空摄影； 

  （三）行政区域界线测绘； 

  （四）海洋测绘； 

  （五）地形图、世界政务地图、全国政区地图、省级及以下政区地图、全国性教学地图、

地方性教学地图和真三维地图的编制； 

  （六）导航电子地图编制； 

  （七）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测绘活动。 

  第八条 合资、合作测绘应当取得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测绘资质证书》。 

  合资、合作企业申请测绘资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以及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符合《测绘资质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 

  （三）合资、合作企业须中方控股。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只申请

互联网地图服务测绘资质的，必须依法设立合资企业，且外方投资者在合资企业中的出资比

例，最终不得超过 50%； 

  （四）已经依法进行企业登记，并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资格。 

  第九条 合资、合作企业申请测绘资质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测绘资质管理规定》中要求提供的申请材料； 

  （二）中方控股的证明文件（只申请互联网地图服务测绘资质的，需提供外方投资者投

资比例不超过 50%的证明文件）； 

  （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四）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应当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条 测绘资质许可依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提交申请：合资、合作企业应当分别向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和其所在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 

  （二）初审：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依法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决

定受理的，应当及时通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初审。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初审通知后 20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

见，并报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 

  （三）审查：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接到初审意见后 5个工作日内送军队测绘主管部

门会同审查，并在接到会同审查意见后 8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查决定； 

  （四）发放证书：审查合格的，由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相应等级的《测绘资质

证书》；审查不合格的，由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 

  第十一条 申请一次性测绘的，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一式三份： 

  （一）申请表； 

  （二）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 

  （三）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四）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的身份证明和有关资信证明； 

  （五）测绘活动的范围、路线、测绘精度及测绘成果形式的说明； 

  （六）测绘活动时使用的测绘仪器、软件和设备的清单和情况说明；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测绘成果不能满足项目需要的说明。 

  第十二条 一次性测绘应当依照下列程序取得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一）提交申请：经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批准，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来华开展科技、文

化、体育等活动时，需要进行一次性测绘活动的，应当向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申请

材料。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来华开展科技、文化、体育

等活动时，需要进行一次性测绘活动的，应当向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分别提交申请材料； 

  （二）初审：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依法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经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来华开展科技、文化、体育等活动

时，需要进行一次性测绘活动的，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决定受理后，应当及时通知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初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初审通知后 20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并报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

部门； 

  （三）审查：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后或者接到初审意见后 5个工作日内送军队

测绘主管部门会同审查，并在接到会同审查意见后 8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查决定； 

  （四）批准：准予一次性测绘的，由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向申请人送达批准文

件，并抄送测绘活动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不准予一次

性测绘的，应当作出书面决定。 

  第十三条 依法需要听证、检验、检测、鉴定和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规定的

期限内，但是应当将所需时间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十四条 合资、合作企业应当在《测绘资质证书》载明的业务范围内从事测绘活动。

一次性测绘应当按照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内容进行。 

  合资、合作测绘或者一次性测绘的，应当保证中方测绘人员全程参与具体测绘活动。 

  第十五条 来华测绘成果的管理依照有关测绘成果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来华测绘成果归中方部门或者单位所有的，未经依法批准，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测绘成果

携带或者传输出境。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来华测

绘的监督管理，定期对下列内容进行检查： 

  （一）是否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 

  （二）是否在《测绘资质证书》载明的业务范围内进行； 

  （三）是否按照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内容进行； 

  （四）是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汇交测绘成果副本或

者目录； 

  （五）是否保证了中方测绘人员全程参与具体测绘活动。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法律、法规已规定行政处罚的，从其规定。 

  违反本办法规定，来华测绘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秘密或者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国家安全的行为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撤销批准

文件，责令停止测绘活动，处 3万元以下罚款。有关部门对中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形成的测绘成

果依法予以收缴： 

  （一）以伪造证明文件、提供虚假材料等手段，骗取一次性测绘批准文件的； 

  （二）超出一次性测绘批准文件的内容从事测绘活动的。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依法批准将测绘成果携带或者传输出境的，由国务院

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处 3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来华测绘涉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事项的，应当依法经相应主管部门批

准。 

  第二十一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组织或者个人来内地从事

测绘活动的，参照本办法进行管理。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07年 3月 1日起施行。 

 


